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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1� � � �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14-29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收到独立董事贺小勇先生的辞职报告

，

根据中组

部下发

《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

任职

）

问题的意见

》

以及上海市有关

高校处级科研教学人员辞去所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规定

，

其申请辞去独立董事及

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

。

贺小勇先生确认

，

没有因辞职引起公司股东或债权人注意的情况或事项

。

为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

，

贺小勇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下

任独立董事补选产生后生效

，

在此之前

，

贺小勇先生将继续履行其独立董事职责

。

公司对贺小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 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401� � � � � � � �证券简称： 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4-166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者

"

本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为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

股票自

2014

年

10

月

21

日起停牌

。

公司董事会经与本公司管理层以及相关股东进一步沟通与核询

，

本公司现拟引入

战略股东

，

同时公司相关股东拟将持有的本公司股票部分转让给战略投资者

。

本公司股票交易将继续停牌

，

为保护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

本公司将依据相关

法规

，

遵循公平披露原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7日

证券代码：300098� � � � � �证券简称：高新兴 公告编号：2014-083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0

月

27

日

，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公司

《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

券日报

》

及公司网站上披露了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第三季度

报告

》。

报告中相关数据更正如下

:

更正前的数据为

: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为

0.96%

。

更正后的数据为

: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为

0.096%

。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572� � � � �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2014-049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索菲亚

”

或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批准公司

及纳入合并报表内的公司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

投资额度

５

亿元

）

适时购买安

全性高

、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本议案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

根据股东大会的上述授权

，

公司

（“

甲方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与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

（“

乙方

”）

签订了

《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合同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

产品名称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２０１４

年

ＪＧ７３８

期

。

２

、

理财金额

：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３

、

投资标的

：

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

、

国债金融债

、

企业债

、

短融

、

中期票

据

、

同业拆借

、

同业存款

、

债券或票据回购等

，

同时银行通过主动性管理和运用结构

简单

、

风险较低的相关金融工具来提高该产品的收益率

。

４

、

起息日及到期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５

、

产品收益与分配

：

（

１

）

本产品为保证收益型产品

，

乙方确保甲方本金和约定收益

，

到期一次性返

还存款本金和约定的产品收益

。

（

２

）

本产品收益计算方式为

：

根据本产品收益率和实际存续期限

，

比照中国人

民银行定期存款计息规则计算产品收益

。

（

３

）

本产品收益的计算中已包含

（

计入

）

乙方的运营管理成本

。

甲方无需支付或

承担本产品下的其他费用或收费

。

（

４

）

在存款本金和产品收益兑付日

，

乙方将存款本金和产品收益划付至甲方指

定账户

。

６

、

购买资金来源

：

自有资金

。

７

、

关联性说明

：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无关联

关系

。

二

、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

投资风险

（

１

）

所选的理财产品属于保本型

、

低风险投资品种

，

但不排除收益将受到市场

波动影响

。

（

２

）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变化适时适量接入

，

因此短期投资的

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

（

３

）

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

。

２

、

针对投资风险

，

公司将采取下述措施

：

（

１

）

严格遵守审慎投资

，

选择保本型

、

低风险投资品种

。

（

２

）

公司财务部负责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公司内审部门

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内部监督

，

并于组织审计工作时对所

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检查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与检查

，

有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公司将信息披露相关制度与

规定

，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三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运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

排

，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的前提下实施

。

通

过进行适度的理财

，

可以提高公司资金流动性的同时

，

提高公司资金的利用率

。

四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包括本公告涉及的理财产品外

，

公司公告日前

１２

个月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如下

：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投资金额

（

万元

）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６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７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８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保证收益型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４－０４９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保证收益型

合计

３１，０００ －－ －－ －－

五

、

备查文件

《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

特此公告

。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 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90� � � �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14-128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购买资产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购买资产及变更道真县中医院经营权的议案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了

《

关于公司购买资

产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１２６

）。

现就该事项补充以下内容

：

一

、

资产评估结果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 金额单位

：

人民币

（

万

元

）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房屋

（

含土地

） － １２，４４８．０３ － －

资产总计

－ １２，４４８．０３ － －

注

：

该等房屋

（

含土地

）

属于刘令个人资产

，

无账面价值记录

，

因此没有计算

增减值及增值率

。

二

、

特别事项说明

１

、

纳入评估的指定资产中

，

有

５

项房屋

（《

房屋所有权证

》

分别为遵房权证

道真县字第

２０１４００５１７

号

、

遵房权证道真县字第

２０１４００５１８

号

、

遵房权证道真

县字第

２０１４００５１９

号

、

遵房权证道真县字第

２０１４００５２０

号

、

遵房权证道真县字

第

２０１４００５２１

号

），

房屋所有权人为刘令

，

房屋位于道真县玉溪镇东街路

，

登记

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房屋性质为商品房

，

规划用途为医疗用房

，

总建筑面

积为

５６２９．３４

平方米

，

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国有出让

。

上述

５

项房屋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为道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２

号

《

国有土地

使用证

》，

土地使用权人为重庆奥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用途为商住用地

，

使

用权类型为出让

，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２０００

平方米

，

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其地上包括本次评估对象及其他多栋建筑物

，

土地使用权面积未进行分摊

或分割

。

上述

５

项房屋的

《

房屋所有权证

》

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与

《

国有土地使用

证

》

记载的土地使用者均不一致

，

房屋所有权人刘令在

《

相关产权说明

》

承诺上

述建筑面积为

５６２９．３４

平方米的房屋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为其所有

，

权属无争

议

。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

，

此次评估假设上述

５

项房屋对应的土地使用者为刘令

，

评估结果中包含了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

若因房屋或土地权属问题发生法

律纠纷

，

评估报告相应立即失效

。

２

、

纳入评估的指定资产中

，

有

４

项房屋

（《

房屋所有权证

》

分别为遵房权证

道真县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５２

号

、

遵房权证道真县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５３

号

、

遵房权证道真县

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５４

号

、

遵房权证道真县字第

００００９２５５

号

），

房屋所有权人为刘令

，

房屋位于道真县玉溪镇东街路

，

总面积为

１４１６７．５４

平方米

，

设计用途为办公用

房

，

建成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

上述

４

项房屋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为道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１

号

《

国有土地

使用证

》，

土地使用权人为刘令

，

用途为医疗卫生综合用地

，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７５３０．９

平方米

，

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其地上包括

本次评估对象及其他多栋建筑物

，

土地使用权面积未进行分摊或分割

，

评估结

果中含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

３

、

纳入评估的指定资产中

，

有

３

项房屋未办理

《

房屋所有权证

》，

刘令在

《

相

关产权说明

》

承诺该房屋产权属其所有

，

无产权争议

。

本次评估根据道真仡佬族

苗族自治县正大房产测绘所出具的房产实测报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０４８５

号

、

房产实测报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０４８６

号

、

房产实测报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０４８７

号

《

道真县房屋面积测绘报告

》

中列示的面积进行评估

，《

道真县房屋面积测绘报告

》

列明

：

３

项房屋均位于道

真县玉溪镇

，

面积分别为

８９３．９３

平方米

、

１４９１．９７

平方米

、

１２５．３７

平方米

，

结构

分别为混合

、

混合

、

框架

，

用途分别为其他

、

辅助

、

商业

。

上述

３

项房屋对应的土地使用证为道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１

号

《

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

》，

其地上包括本次评估对象及其他多栋建筑物

，

土地使用权面积未进行分

摊或分割

。

对上述

３

项未办理

《

房屋所有权证

》

的房屋

，

根据委托方和产权持有

方双方协商

，

仅考虑了土地价值和房屋建造成本

。

特此公告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42� �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2014-087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合同的公告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荣之联

"

）

控股子公司北京车

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车网互联

"

或

"

供货人

"

）

近日与北京京津港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采购人

"

）

签订

《

北京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合同

》，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2,517.50

万元

。

此合同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

合同的具

体情况如下

：

一

、

合同签署概况

1

、

交易对方

：

北京京津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采购人

"

）

2

、

签署地点

：

北京市

3

、

合同类型

：

销售合同

4

、

合同标的

：

北京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信息化建设

，

包括硬

件设备购置

、

系统软件购置

、

应用软件开发等

5

、

合同金额

：

12,517.50

万元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公司名称

：

北京京津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

、

法定代表人

：

钱旭

3

、

注册资本

：

12,885

万元

4

、

主营业务

：

危险货物运输

（

2

类

1

项

、

2

类

2

项

）；

普通货运

；

货物专用运输

（

集装

箱

）；

货运站

（

场

）

经营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07

月

30

日

）；

批发预包

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06

月

19

日

）。

国际货运代理

（

货物的监装

、

监卸

；

集装箱拼装拆箱

；

缮制有关单证

；

订舱

、

仓储

，

并代付运杂费

，

代结算

）；

计算机软硬件

、

应用系统软件及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

、

技术

转让

、

技术服务

；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

应用系统软件

（

不含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

品

）、

机械电子设备

、

五金交电

、

建筑材料

、

日用品

、

汽车

（

不含九座及九座以下乘用

车

）；

施工总承包

、

专业承包

；

房地产开发

；

物业管理

；

物流基础设施投资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货物进出口

（

需专项审批的进出口业务除外

）；

包装设备租赁

。

领取本执

照后

，

应到区县住建委

（

房管局

）

取得行政许可

。

5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平谷区马坊物流基地联检大楼

6

层

6

、

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7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

2013

年度

）

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

8

、

履约能力分析

：

北京京津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资金实力雄厚

，

资信情况良好

，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

三

、

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合同标的

：

北京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信息化建设

2

、

合同金额

：

12,517.5

万元

3

、

合同生效条件

：

双方签字

、

盖章即生效

4

、

合同结算方式

：

（

1

）

合同签订后

，

供货人开始货物采购和发货

，

完成应用软件开发的系统设计和

建模工作

，

经采购人确认且收到供货人开具的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

(

应用软件开发为

正规增值税普通发票

)

后

15

日内

，

采购人向供货人支付合同总额的

20%

；

（

2

）

供货人完成供货

，

按照采购人要求到指定地点

，

完成安装

、

集成测试

，

经调试

满足无故障使用后

，

供货人提交本项目所有结算资料并交验收部门验收后

45

日内

，

采购人收到供货人开具的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

(

应用软件开发为正规增值税普通发

票

)

，

采购人向供货人支付至应付供货量的

95%

；

（

3

）

采购人依据结算验收结果

，

留置结算价款的

5%

作为质保金

，

在质保期满

，

经

采购人确认无问题后

10

日内

，

采购人收到供货人开具的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

，

向供

货人无息支付余款

。

5

、

违约责任

：

（

1

）

采购人违约

：

如采购人违约

，

供货人有权暂停供货

、

解除合同以及退还履约保

函

，

并支付给供货人按照第

15

条应当支付的所有款项

，

及由于合同解除而使供货人

蒙受的任何损失

。

（

2

）

供货人违约

：

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

并且应与供货人协商确定

：

在上述解除合

同时

，

供货人就其按照合同文件约定实际供货货值

，

已合理得到或理应得到的款额

；

供货人应当赔偿采购人因终止合同所导致的任何直接损失

。

采购人行使终止合同的

权利

，

并不影响其拥有的其他权利或补偿

。

6

、

争议解决方式

：

如果采购人和供货人由于供货合同的履行而发生任何争议时

，

双方可先通过友好协商或者邀请第三方调解此类争议

。

任何一方不愿通过协商或调

解解决争议或通过协商或调解仍不能解决争议

，

则双方中任何一方均可向采购人住

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

四

、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本合同约定的产品和服务与车网互联主营业务一致

，

车网互联从资金

、

人员

、

技术方面均能满足合同需求

，

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

2

、

该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0.66%

，

合同的履行将对车网互联

在合同期内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

由此将对公司相应年度的业绩产生一定的积

极影响

，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金额以经审计数据为准

。

3

、

该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

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

五

、

风险提示

1

、

由于合同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结算

，

存在回款时间长或延期的风险

。

2

、

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风险的影响导致合同不能完全履行的风险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六

、

其它相关说明

1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

2

、

该合同无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也不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

。

3

、

备查文件

：《

北京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合同

》

特此公告

。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25� � �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5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下午

２

：

３０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下午

２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２

、

现场会议地点

：

河南省濮阳县西环路中段濮耐股份

Ａ

座会议室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刘百宽先生

６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

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２９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１３６

，

０９５

，

８５６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７．１７２７％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２

、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６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３５

，

２７０

，

２５６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７．０６８５％

。

３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３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８２５

，

６０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０．１０４２％

。

四

、

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合众创业投资翔晨镁业并整合西藏濮耐资产业务及本公司

有条件收购上述资产的议案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刘百宽先生

、

刘百春先生

、

郭志彦先生及其关联方均

未参与表决

。

总表决结果如下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关于同意合众创业投资翔晨镁业并整

合西藏濮耐资产业务及本公司有条件

收购上述资产的议案

１３５，５３９，２５６ ９９．５９ ５５６，６００ ０．４１ ０ ０

是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５％

（

不含

）

的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

果如下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关于同意合众创业投资翔晨镁业并整

合西藏濮耐资产业务及本公司有条件

收购上述资产的议案

１３５，５３９，２５６ ９９．５９ ５５６，６００ ０．４１ ０ ０

是

五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

、

有效

。

六

、

会议备查文件

１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２

、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14-198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原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披露公司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因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

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

为了做好定期报告披露工作

，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经公

司申请

，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变

，

敬请谅解

！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14-197

债券代码:112072� � � � � �债券简称:ST湘鄂债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T 湘鄂债” 201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参加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公

司债券数量未达到本期债券总数的

５０％

，

本次会议未形成有效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召开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

２３

号龙德行大厦五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

北京湘鄂

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

》”）、

《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以下简称

“《

受

托管理协议

》”）

及

《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

》（

以下简称

“《

会议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会议结果真实

、

有效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科云网

”）“

ＳＴ

湘鄂债

”（

证

券代码

：

１１２０７２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

２３

号龙德行大厦五层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次

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

１６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

１３８９８６０

张

，

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２８．９６％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

《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

募集说明书

》、《

受

托管理协议

》、《

会议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

“

ＳＴ

湘鄂债

”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受托管理人

”）

召集

，

由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主持

，

发行人中科云网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对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

“

１２

湘鄂债

”

债券

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

中所列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

鉴于参加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公司债

券数量未达到本期债券总数的

５０％

，

根据

《

会议规则

》

规定

，

本次会议的议案

无法获得持有本期债券的

５０％

以上

（

不含

５０％

）

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

人同意

，

本次会议审议的

《

关于要求发行人为

“

１２

湘鄂债

”

提供担保的议案

》

及

《

关于

“

１２

湘鄂债

”

再次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召开形式及投票表决

方式的议案

》

未形成有效决议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郝朝晖律师与吴嘉律师

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试点办

法

》、《

募集说明书

》、《

受托管理协议

》、《

会议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均合法

、

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

、

有效

；

本次会议的结果合

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２

湘鄂债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投票结果

》；

２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云

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

“

１２

湘鄂债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见证

之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14-199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评估价值与原先预计

值存在差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评估背景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

在公司转型过程中为公司债提供增信措施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由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根据议案及相关公告

，

公司正处于

战略转型的重要阶段

，

拟逐步剥离餐饮业务

，

并将新媒体和大数据业务作为

公司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

在转型过程中

，

为充分保障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

益

，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提出对公司本期债券

“

１２

湘鄂债

”

提供抵质押担保

、

第三方担保等的保障债券按期偿付的增信措施

。

公司拟构建总价值不低于

７．２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池

，

为公司债券兑付提供担保

，

其中涉及上海味之都

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味之都

”）

１００％

股权质押

，

股权质押原先

预计值为

０．８

亿元人民币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

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公司债券股权质押

、

房产抵押协议

》，

对资产池进行抵押

、

质押登记事项予以详尽约定

，

并开始展

开上海味之都的评估工作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根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闸北分局

《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

股质登记设自

［

０８２０１４

］

第

００９５

号

），

公司已将所持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出质给广发证券

，

质

权登记编号为

：

０８２０１４００９５

。

二

、

上海味之都的评估结果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接收公司的委托后

，

对公司因

融资担保而涉及的上海味之都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了评估

。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信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３５１

号

《

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融资担保评估资产评估报告书

》，

本次评

估方法为成本法

，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单位

：

万元

；

％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２，３２４．３７ ２，３４１．０３ １６．６６ ０．７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３８２．２９ ２０７．４８ －１，１７４．８１ －８４．９９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１００．００ －８４３．５７ －９４３．５７ －９４３．５７

固定资产净额

５４９．２７ ４９３．０３ －５６．２４ －１０．２４

长期待摊费用

７３３．０２ ５５８．０２ －１７５．００ －２３．８７

资产总计

３，７０６．６６ ２，５４８．５１ －１，１５８．１５ －３１．２５

流动负债

１，４３７．７９ １，４４８．７２ １０．９３ ０．７６

负债总计

１，４３７．７９ １，４４８．７２ １０．９３ ０．７６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２６８．８７ １，０９９．７９ －１，１６９．０８ －５１．５３

三

、

评估值与原先预计值存在差额的原因

１

、

上海味之都初始估值是依据公司目前的投资成本适度下调后的估

值

，

是在经正式评估之前做的预估值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集团公司对上海味之都的长期股权投资成

本为

１２２９６．７７

万元

，

已计提商誉减值

２２７５．７６

万元

，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

上海味之都及其子公司的亏损影响

，

我公司做出了

０．８

亿元的内部预计

估值

。

２

、

上海味之都估值较低的原因

：

（

１

）

快餐企业是轻资产企业

，

目前因亏损不能按收益法评估

，

使用成本

法评估只是对公司净资产的估值

。

两种评估方法的差异对估值差异影响较

大

。

（

２

）

２０１３

年上海味之都收购了北京味之都公司

（

现已更名为

：

北京湘鄂

情快餐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

为上海味之都全资子公司

），

北京味之都的亏损

影响整体估值降低

１０００

万以上

。

（

３

）

上海味之都部分门店亏损

，

影响了公司的整体业绩和估值

。

公司对

此类门店进行处置后

，

盈利能力正在提升

。

四

、

造成的影响

鉴于上述评估值与原估值造成的差额

，

为充分保障债权人权益

，

公司拟

将通过追加质押其他资产方式

，

为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14-200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

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出售事项

，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

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中科云网

，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０６

）

和公司债

（

债券简称

：

ＳＴ

湘鄂债

，

债

券代码

：

１１２０７２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开市起开始停牌

。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３０

个自然日

，

即最晚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前按照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２６

号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的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资产出售

）

信息

。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

资产出售

）

预案

，

公司将

根据重组

（

资产出售

）

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

若公司未

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

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恢复交

易

，

公司承诺在自公司股票

、

公司债券复牌之日起

３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

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

不超过

３

个月

；

在上述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

项的

，

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

资产出售

）

公告并股票复牌

，

同时承

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６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二

、

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

，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

履行必要的报批

和审议程序

，

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

、

审计

、

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

作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三

、

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

（

资产出售

）

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四

、

备查文件

１．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4-056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股事项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概述

2014

年

6

月

9

日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

股的关联交易议案

》，

根据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顺

德农商行

"

）

公布的关于定向募集法人股的预案

，

同意公司拟以不超过

1.2

亿元

人民币的资金

，

以顺德农商行

2014

年第一季度末每股净资产的

1.2

倍为本次

定向募股的价格上限

，

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股

。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黄冠雄

先生与顺德农商行竞谈协商并全权决策本次定向募股事项

。

该议案已经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2014-029

）

和

《

公司关于参与顺

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股的关联交易公告

》（

2014-031

）

刊登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的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和

《

证券时报

》；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14-034

）

刊登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的巨潮资讯网

（

www.cn鄄

info.com.cn

）

和

《

证券时报

》。

二

、

进展情况

公司最近接到顺德农商行的通知

，

本次定向募股价格为其

2014

年

3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的

1.1

倍

，

即

5.68

元

/

股

；

该募股价格在公司意向认购价格上限之

下

。

经股东大会授权

，

并由公司董事长黄冠雄先生与顺德农商行进行竞谈协商

及全权决策本次定向募股事项

。

本次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股的具体情

况如下

：

1

、

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

，

作为顺德农商行

2014

年定向募股对象

，

公司

认购顺德农商行新股数额为

1,666

万股

，

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5.68

元

/

股

，

入股资

金总额为

9,462.88

万元

。

截至目前

，

公司持有顺德农商行

1834.27

万股股份

；

如公司此次完成认购

，

将持有顺德农商行股份总额为

3500.27

万股

，

持股比例为顺德农商行增资后总

股本的

1%

。

2

、

本次公司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股事宜还需获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

，

公司将履行披露义务

，

及时披露本事项的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 � �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

投证券

"

）、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门证券

"

）

签署的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补充协议

》，

中信建投证券

、

中投证券及厦门

证券自

2014

年

10

月

28

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0831

）。

销售机构基本情况

：

1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联系人

：

权唐

电话

：

010－85130588

传真

：

010－65182261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108

网址

：

http://www.csc108.com/

2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

层

-

21

层及第

04

层

01

、

02

、

03

、

05

、

11

、

12

、

13

、

15

、

16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单元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04

、

18

层至

21

层

法定代表人

：

龙增来

联系人

：

刘毅

电话

：

0755-82023442

传真

：

0755-82026539

客户服务电话

：

4006008008

网址

：

http://www.china-invs.cn/

3

、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

：

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

傅毅辉

联系人

：

赵钦

电话

：

0592- 5161642

传真

：

0592－5161102

客户服务电话

：

0592-5163588

网址

：

http://www.xmzq.cn

4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联系人

：

金芸

、

李笑鸣

电话

：

021－23219275

传真

：

021－63602722

客户服务电话

：

95553

网址

：

http://www.htsec.com/

投资者还可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400-811-9999

，

或登录网址

：

www.

icbccs.com.cn

咨询

、

了解基金详情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

、

惠顾办理本公司旗下所

管理基金的开户

、

认购

、

申购等相关业务

。

特此公告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8日


